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尉犁县团结镇 2024 年财政专项衔接资金
绩效自评总结报告

——团结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

为了加强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支出管理，提

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关于印发〈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绩效评价及考核办法〉的通知》（财农〔2021〕122

号）、《关于印发自治区 2024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

助资金绩效评价工作方案的通知》等文件精神和县乡村振兴

局和财政局相关要求，本镇人民政府组成项目绩效自评工作

组，于 2025 年 1 月 5 日-2025 年 1 月 14 日对团结镇农村人

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使用 2024 年度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

补助资金情况开展了绩效自评价工作。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

下：

一、项目基本情况

项目名称：团结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

项目实施单位：尉犁县团结镇人民政府

项目主要内容及实施目标：修建排水管约 7公里，设置

检查井、化粪池，购置抽水泵等维护设备，维修道路 1.7公

里，新建分类垃圾房 4座。项目建成后美化村庄环境，改善

农村生活环境，建设和美宜居新农村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

提升了辖区 36 户脱贫户及其他群众的生活质量，提高辖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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居民的幸福感。

项目投资及资金筹措：本项目总投资 380万元，全部为

申请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。

项目负责人及联系方式：

项目负责人：孟庆峰

联系电话：13319969125

二、绩效目标分解下达情况

（一）财政专项衔接资金下达预算及项目情况

1.财政专项衔接资金下达预算情况

根据尉犁县乡村振兴局《关于提前下达 2024 年中央财

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预算的通知》（巴财农〔2023〕

47号）文件及相关要求，下达预算资金为 380万元，资金来

源为中央专项衔接资金。财政专项衔接资金下达 380万元，

本镇收到 2024 年中央财政专项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

380万元，用于实施团结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。

2.项目实施情况

（1）项目招投标情况

项目于 2024 年 4 月 1 日通过招投标等程序，最终确定

新疆泰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中标，此项目中标价为 360万元。

（2）合同签订情况

于 2024 年 4 月 3 日与新疆泰丰建设有限责任公司签订

建设施工合同，合同签订价为 360万元。



3

（3）项目实施内容

修建排水管约 7公里，设置检查井、化粪池，购置抽水

泵等维护设备，维修道路 1.7 公里，新建分类垃圾房 4座。

项目建成后美化村庄环境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，建设和美宜

居新农村；通过该项目的实施，提升了辖区 36 户脱贫户及

其他群众的生活质量，提高辖区居民的幸福感。

（4）项目完成情况

本项目已完成全部建设内容，实际支付资金 366.66万元，

按照竣工结算价支付 378元，剩余 11.34万元用于支付工程

质保金，预算执行率达 100%。

（二）财政专项衔接资金项目绩效目标设定情况

1.项目总体目标设置情况

修建排水管约 7公里，设置检查井 276座，化粪池 6座，

购置抽水泵等维护设备，维修道路 1.7 公里，新建分类垃圾

房 4座。美化村庄环境，改善农村生活环境，建设和美宜居

新农村，提升了辖区 36 户脱贫户及其他群众的生活质量，

提高了辖区居民的幸福感。

2.绩效指标设定情况

本项目绩效目标共设置一级指标 3个，二级指标 7个，

三级指标 19个。其中量化指标 18个，量化率达 94.74%。现

将目标设定情况简述如下：

（1）产出指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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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数量指标设定情况（共 7项）：人居环境整治村个数，

指标值大于等于 1个；修建排水管长度，指标值大于等于 7

公里；维修道路长度，指标值大于等于 1.7公里；建设检查

井数量，指标值大于等于 276座；建设化粪池数量，指标值

大于等于 6座；购置抽水泵等设备数量，指标值大于等于 2

个；新建垃圾房数量，指标值大于等于 3座。

②质量指标设定情况（共 1 项）：工程验收合格率，指

标值大于等于 98%；

③时效指标设定情况（共 1 项）：项目按计划完工时间

为 2024年 10月；

④成本指标设定情况（共 6 项）：修建排水管成本，指

标值小于等于 400 元/米；维修道路成本，指标值小于等于

2.7 万元/公里；建设检查井成本，指标值小于等于 2500 元/

座；建设化粪池成本，指标值小于等于 3.2万元/个；购置抽

水泵等设备成本，指标值小于等于 6000元/个；新建垃圾房

成本，指标值小于等于 2万元/个。

（2）效益指标：

⑤社会效益指标（共 1 项）：受益脱贫户人数，指标值

大于等于 36人；

⑥生态效益指标（共 1 项）：改善农村卫生环境，指标

值有效改善；

（3）满意度指标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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⑦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设定情况（共 1 项）：受益群众

满意度大于等于 95%。

三、绩效自评工作开展情况

为了提高财政资金分配的科学性、有效性，加强财政衔

接专项资金管理，提高支出效益，我单位在项目实施全过程

高度重视，专门成立绩效评价工作小组。具体绩效评价工作

开展情况如下：

（一）绩效自评工作对象

针对团结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开展绩效自评

价工作。

（二）绩效自评工作开展范围

结合项目主管单位尉犁县乡村振兴局和项目实施单位

尉犁县团结镇人民政府的工作职能，对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

振兴补助资金项目的政策依据和资金管理办法、项目实施方

案、项目规划、预算指标、项目验收报告等要素，评价团结

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的投入、产出、效益指标、服

务对象满意度等各项指标，客观出具评价分值、评价报告。

（三）绩效自评工作时间

本项目评价时间自 2025年 1月 5日-2025年 1月 14日。

（四）绩效自评工作方式

1.评价目的

通过开展绩效自评，全面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、管理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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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目实施等情况，规范项目申报、公示、审批、实施、监管、

验收及资金发放等程序，对项目主管单位和实施单位的资金

分配、管理等制度进行自查，加强项目实施管理，规范资金

管理行为，强化财政支出绩效理念，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，

保障项目实施单位更好地履行职责。

2.组织绩效自评方式

本项目成立项目自评领导小组，由本镇工作分管领导担

任组长，镇项目管理、农业、财务工作负责人为成员，通过

实地查看、查阅档案资料、民意调查等方式收集基础数据资

料，对项目实施情况、资金使用情况进行分析并掌握实情，

对采集的数据资料进行复核汇总、分类整理和综合分析，按

照设立的评价指标、标准、权重、方法实施评价，并形成评

价结论，撰写自评价报告，自评工作做到客观、实事求是。

采取的评价方法包括成本效益分析法、比较法、因素分析法、

公众评判法等。

四、绩效目标自评完成情况分析

（一）资金投入情况分析

1.项目资金到位情况分析。

团结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累计到位资金 380万

元，全部申请 2024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，

到位资金 380万元，到位率 100%。

2.项目资金执行情况分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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团结镇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建设项目资金 380万元，已完

成资金支付 380万元，结余 0万元，执行资金 380万元，预

算执行率 100%。

3.项目资金管理情况分析。

从预算到项目实施，成本得到有效控制，中间环节管理

到位，资金稳控性较高。针对项目实施过程中发现的问题及

时提出完善意见和建议。安排布置各项工作时，做到责任到

人。明确各自职责及相关要求，确保工作及时、准确、高效。

本项目通过各村“四议两公开”方可确定资金使用方向

和投入项目，用于乡村振兴工程等。项目支出符合相关财务

管理制度，包括财务收支审批制度、财务稽核制度、财务监

管制度、会计主管岗位职责等制度规定。资金的拨付有完整

的审批程序和手续，不存在截留、挤占、挪用等情况。

（二）绩效目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本项目于 2024 年 7 月 8 日完工，新修建排水管约 7 公

里，设置检查井 276座，化粪池 6座，购置抽水泵等维护设

备，维修道路 1.7公里，新建分类垃圾房 4座。通过实施该

项目，进一步美化村庄环境，提升改善农村生活环境，逐步

建设和美宜居新农村，提升了辖区 36 户脱贫户及其他群众

的生活质量，提高辖区居民的幸福感。具体绩效目标指标完

成情况分析如下：

１、产出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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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数量指标

本项目设定 7个数量指标，具体为：

人居环境整治村个数大于等于 1个，实际完成值 1个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修建排水管长度大于等于 7公里，实际完成值 7公里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维修道路长度大于等于 1.7公里，实际完成值 1.7公里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建设检查井数量大于等于 276座，实际完成值 276座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建设化粪池数量大于等于 6座，实际完成值 6座，指标

完成率 100%。

购置抽水泵等设备数量大于等于 2个，实际完成值 2个，

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新建垃圾房数量大于等于 3座，实际完成值 4座，指标

完成率 133.33%。

（2）质量指标

本项目设定 1项质量指标为：工程验收合格率大于等于

98%，实际完成 98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3）时效指标

本项目设定 2个时效指标：项目按计划开工时间为 2024

年 3 月，实际完成时间为 2024 年 4 月，指标完成率 60%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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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因：项目前期工作不扎实，前期手续办理时间较长。

项目按计划完工时间为 2024年 10月，实际完成时间为

2024年 10月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4）成本指标

本项目设定 6个成本指标：修建排水管成本小于等于 400

元/米，实际完成值 400元/米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维修道路成本小于等于 2.7 万元/公里，实际完成值 2.7

万元/公里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建设检查井成本小于等于 2500元/座，实际完成值 2500

元/座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建设化粪池成本小于等于 3.2 万元/个，实际完成值 3.2

万元/个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购置抽水泵等设备成本小于等于 6000元/个，实际完成

值 6000元/个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新建垃圾房成本小于等于 2万元/个，实际完成值 2万元

/个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2.效益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（1）社会效益指标

本项目设定 1个社会效益指标：受益脱贫户人数指标值

大于等于 36人，实际完成值 36人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（2）生态效益指标

本项目设定 1个生态效益指标：改善农村卫生环境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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值有效改善，实际完成值为环境得到提升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3.满意度指标完成情况分析

本项目设定 1个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：受益群众满意度

指标值大于等于 95%，实际完成值 95%，指标完成率 100%。

4.综合评价情况

本项目已全部完成预期目标，绩效评价总体得分为 99

分，评价等级为“优秀”。

五、偏离绩效目标的原因和下一步改进措施

本项目部分指标未达成年度指标值，时效指标“项目开

工时间”年度指标值为 2024年 3月，全年实际值 2025年 4

月，原因为：项目前期工作不扎实，前期手续办理时间较长。

下一步改进措施：在后续项目申报时合理设置指标值，

并及时办理前期手续，避免项目开工滞后。

六、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

（一）绩效评价结果的拟应用

绩效评价小组在完成绩效评价工作并形成评价结果后，

针对绩效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中存在的问题及时向财政部

门反馈。我镇对照绩效评价工作中发现的问题，结合绩效评

价报告中提出的整改建议，进一步健全规章制度，完善管理

机制，增强支出责任，规范资金使用，强化监督检查，不断

提高预算绩效管理水平，为提高预算资金使用效益提供基础

保障。财政部门、乡村振兴办将绩效自评结果及时报县级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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村振兴开发领导小组，作为脱贫攻坚决策和分配财政专项衔

接资金的重要参考依据。绩效自评结果作为我镇改进管理、

调整财政支出方向、安排以后年度预算的重要参考依据。

通过开展项目绩效自评，综合反映出绩效目标设置较科

学合理，指标值全部达成，不存在偏离绩效目标的情况，项

目实效达到预期效果。本次评价本着实事求是、客观公正的

原则，通过文件研读、实地调研、数据分析等方式，全面了

解项目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果，项目管理过程规范，按照实

施方案完成了预期绩效目标，自评得分 99 分，自评档次为

优秀。

（二）绩效评价结果的公开

对绩效自评结果向社会公开，接受社会监督。我镇将绩

效自评结果在镇、村两级公告公示栏依法公开，并在政府网

上进行公开，回应社会关切。

尉犁县团结镇人民政府

2025年 1月 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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